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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作为新兴的金融中介第三方支付平台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缺乏对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监管和法律规范,金融消费者的侵权问题日益凸显,其中,以金融消费者个人信息泄漏、金融欺诈、格

式条款泛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第三方支付金融风险成为主要的法律风险外化表现。本文以问卷调查的

方式,检验了金融消费者在第三方支付中所面临的问题,根据实证结果,明确了互联网金融中进行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点,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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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第三方支付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现状 

1.1目前我国没有关于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通识适用于《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总则》、《合同

法》。前述法律中即没有对金融消费者

进行界定也没有对第三方支付进行专

门性法律规定,只能依据一般规定对第

三方支付中的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其

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消费者

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国家对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保护,争议解决程序,以及设

立社会服务和商品监管的消费者组织；

《合同法》第52条、53条中规定的无效

合同和可撤销合同情形也保护了金融

消费者权益；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作

为金融交易的平等主体,也适用于《民

法总则》的有关规定。 

1.2行政法规制定了第三方支付机

构的行政监管法规及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相关规定。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颁

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

该办法主要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内容与方式,其中第

9条限制了支付机构准入最低注册资本,

降低其破产风险；第24条规定客户储备

金的归属问题和保障措施,以保障消费

者资金的安全；第18条、21条则对支付

机构的客户权益保护措施、格式条款披

露做出了规定。其次,2015年,中国人民

银行出台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

业务管理办法》更注重风险管理和客户

权益保护,并建立了客户信息管理、风

险准备金制度,进一步细化了客户备付

金保障和交易赔付制度。这些规定加强

了央行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提升

了其信用度,同时保障了第三方金融消

费者的金融安全,促进了互联网金融市

场的发展,但这些行政法规不成体系,

内容不全面,保护范围相对较狭窄,因

而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明显不足。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中国人

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

首次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购买、使用金

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

人,同时将非银行支付机构排划为非金

融服务机构。 

1.3对第三方支付金融消费者权益

的救济适用于程序法。在第三方支付

平台上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时,金融

消费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侵犯,为了减

轻消费者的损害权,《管理办法》规定

支付机构应当与客户约定纠纷处理原

则；《非业务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

中选派专人及时解决客户投诉问题；

《实施办法》最后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及其分支机构接受金融消费者投诉和

举报,并且建立了调解、仲裁等非诉讼

方式的多种解决纠纷机制。上诉程序

法在一定程度上使金融消费者受损的

权益得到了救济,但是因为没有专门

的纠纷解决机构,使金融消费者的维

权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2 第三方支付中金融消费者维

权难点 

对1000名使用移动金融类app购买

金融产品的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取回

有效样本627份,问卷内容由被调查者基

本信息、购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种类、

购买过程中是否遇到侵权问题以及遇到

何种侵权问题、采取何种维权措施四部

分构成。从样本分布来看,38%的金融消

费者表示在使用移动金融类app购买金

融产品后,个人信息泄漏严重,经常收到

本平台或其他金融类平台的信息骚扰；

23%金融消费者则表示自己在移动金融

app上选购金融产品时并不能完全掌握

此app的使用方式,对眼花缭乱的金融产

品信息不够了解；22%金融消费者认为在

购买金融产品后发生理赔纠纷,常常找

不到解决途径,无法进行合理维权；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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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方式购买金融产品时主要问题

信息披露 格式合同 个人信息 纠纷解决

 

14%金融消费者认为在购买金融产品时

签订的格式条款对于消费者而言过于严

苛,加重了购买者的风险。 

根据《2019移动金融类应用程序隐

私政策透明度测评》结果显示,100个应

用程序中没有一个达到隐私政策的透明

度；11个应用程序透明度较高,13个中

等,19个透明度较低；共有57个应用程序

透明度低,其中7个应用程序没有任何隐

私条款。 

从上诉问卷调查的抽样样本和测评

结果中可以看出,虽然央行出台相关的

行政法规来限制金融机构的行为,不断

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但由于

法规的零散性和市场的主导性,近年金

融市场仍然乱象丛生,以第三方支付方

式购买金融产品的金融消费者个人隐

私、个人信息不断在泄露,第三方支付机

构信息披露机制也不健全。鉴于此,第三

方支付中金融消费者在维权道路上面临

着如下困境： 

2.1关于金融消费者未经授权支付

责任的规定不明确。第三方支付平台为

网络交易双方提供资金转账服务,作为

负责与银行进行交易结算的非金融机

构,随着各类金融服务类应用程序和金

融产品销售类应用程序的出现,第三方

支付平台呈现出捆绑各类金融软件并

且与消费者签订免密自动续约支付的

隐藏格式条款的趋势。关于虚拟电子账

户中未经授权流动资金造成的损失的 

 

责任,中国尚未在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定中做出明确规定,仅在2015年《管理

办法》中规定支付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风

险准备金制度和交易赔付制度,并对不

能有效证明因客户原因导致的资金损

失及时先行全额赔付,保障客户合法权

益,但没有具体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实施

交易赔付制度以及最终的责任承担人

如何确认；2016年出台的《实施办法》

在对金融机构行为规范管理条款中规

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

在购买、使用金融产品和服务时的财产

安全,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过程中,不得通过附加限制性条件的

方式要求金融消费者购买协议中未作

明确要求的产品和服务,该办法明确了

格式条款中附加条款限制金融消费者

自主选择权时金融机构应承担责任,但

没有明确通过第三方支付时未经授权

的电子账户自动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

的责任归属问题。 

2.2互联网金融欺诈使金融消费者

维权有效性低。作为移动支付和网络普

及的衍生物,随着我国科技的高速发展,

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但对互联网金融

的监管制度却相对落后,金融机构入网

准入规则低、隐私政策不透明、信息披

露制度也不尽如人意。目前的不完善情

况大大增加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被网络

钓鱼平台诈骗的可能性。大多数钓鱼金

融平台在短时间内上架应用商店,使用

非法手段骗取一般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

信任,然后通过第三方支付购买金融产

品,不久该金融平台就消失在应用商店,

或者在购买不法金融平台金融商品时消

费者信息数据被不发分子获取,最后造

成银行账号、密码被盗,账户资金被盗取

的情况。因为互联网的隐秘性使得互联

网金融消费者被欺诈后不知如何维权、

找谁维权,且目前我国在互联网监管方

面的缺失、互联网金融平台监管的缺失,

这些都使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维权道路异

常艰难。 

2.3金融消费者非诉讼纠纷解决制

度欠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金融消费类纠纷日益增多,我国对于金

融消费者非诉纠纷的解决机构在《实施

办法》中规定：“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

构产生金融消费争议时,原则上应当先

向金融机构投诉。金融机构投诉不予受

理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不予处理,或者金

融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结果不合

理的,金融消费者可以向金融机构住所

地、争议发生地或者合同签订地中国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进行投诉和举报”；“中

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受理法定职

责范围内的和跨市场、跨行业交叉性金

融产品与服务的金融消费者投诉”。由

上诉发条规定可以看出中国人民银行

及其分支机构是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的

主要投诉机构,但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

职能是执行货币政策、统筹金融业,并

不是专业的纠纷解决机构,在接受金融

消费者投诉及纠纷解决方面缺乏相关

部门、规定、流程和经验,所以对于金

融消费者非诉纠纷的解决机制目前在

我国既缺乏有关规制也缺乏相对应的

专门机构。 

3 第三方支付中金融消费者维

权途径构建建议 

3.1加强金融犯罪风险防范,阻止

金融犯罪的发生。首先,应该建立统一

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法律监管制度,针对

于以《服务管理办法》为基础的法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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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系中暴露出的立法层级低、具体制

度不完善、配套监管机制缺失等问题,

应认识到金融犯罪分子利用法律监管

体系不完整不能有效规制的漏洞实行

互联网金融犯罪,建立一套高位阶的不

仅是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监管法

律才是解决之道。其次,加强互联网金

融平台准入条件,目前我国金融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准入没有资金要求,针对部

分金融平台由于资金链断裂或以集资

为目的而跑路的突出问题,应建立相应

门槛,如：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在地方

金融监管机构备案,之后再与银行对接,

将平台借贷资金投托到银行。然后,建

立多方位监管机制,我国目前主要由中

国人民银行对互联网金融行为进行监

管,这加大了央行的责任,可以在央行

主要监管的同时允许银监会、税务机

关、司法机构联合打击金融犯罪,维护

互联网金融市场基本秩序。 

3.2完善对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法律监管。首先,要明确第三方支付机

构的法律地位,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业务

范围已趋同于银行,仅将其定位为非金

融机构或非银行支付机构,这与现实趋

势并不相符。而无论将其定位为准金融

机构还是金融机构都能更好的使用金

融机构监督法对其实行监管。其次,加

强备付金账户透明化建设,依据新的支

付机构备付金集中存放报关相关规定,

已知备付金统一交至指定账户,由央行

监管,但备付金账户信息不够公开透明,

消费者对具体信息和具体程序一无所

知。因此,应当建立备付金存款账户与

支付机构自有资金账户公开透明制度,

消费者在网络上即可查询相关信息,便

于监督,以防止备付金风险发生。然后,

坚持支付账户实名制、异地登陆需身份

验证等方式保障支付者资金安全,引导

支付机构技术创新、流程创新、服务创

新都能更好的完善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

法律监管。 

3.3建立相对独立的消费纠纷解决

机构。由于司法救济手段周期长、费用

高,发生金融纠纷时,消费者首选向金融

机构投诉,此时金融机构会选择性加重

金融消费者责任减轻自身责任,而作为

唯一接受金融纠纷投诉的官方机构只有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但新兴的

互联网金融跨越恶金融、互联网等多个

领域,为了减轻中国人民银行的责任,应

建立相对独立的消费纠纷解决机构,例

如：于2014年12月16日成立的上海市金

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是我国第一家既

然消费纠纷专业调解组织,该中心公布

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底,上海市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已累计完成调解

2200余起,其中2019年度收案数量达到

740件,并已完成55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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